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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5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1 月 29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2020 年年度业绩预告》，2020

年度预计亏损 16.8 亿元至 19.8 亿元，一是对浙江金泰莱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金泰莱）及北京中咨华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中咨华宇）等并购标的计提商誉减值合计 17.5 亿元至 19 亿元，

二是对肥东县市政污泥处理及蓝藻处理项目、大丰市大丰港工业区供

水项目相关资产计提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3 亿元至 4 亿。我部对此表示

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实以下事项并作出书面说明： 

1. 公司 2020 年 10 月 23 日披露的《关于 2020 年半年度报告问

询函的回复》公告显示，2020 年上半年，金泰莱获取危险废物处置

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3.02 亿元，获取订单的能力提升较大，2020

年上半年金泰莱业绩下滑主要系新冠疫情影响及部分经营环节成本

增加所致，下滑趋势不具有持续性，中咨华宇业绩出现下滑，但企业

基本面和行业环境在报告期内并未发生持久性的重大不利变化，经营

情况正随着国内疫情的缓解逐步恢复正常，中咨华宇正从多方面积极

开拓业务期望能有所缓解业绩压力，报告期未计提商誉减值。请补充

说明： 

（1）逐项列示各并购标的的具体情况，包括标的名称和并购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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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购时的交易金额、商誉原值、盈利预测，收购后历年业绩情况、与

盈利预测的差异、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情况、标的是否实现有效管控等； 

（2）各并购标的本次商誉减值测试的详细过程，包括关键假设、

主要参数、预测指标及具体情况等，相关假设、参数和指标选取与重

组报告书（如有）、近三年年报减值测试时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、

变化原因和合理性； 

（3）结合各并购标的 2020 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情况和业绩情况补

充说明商誉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及判断依据，结合各并购标的所

处市场环境、经营情况、客户等变化及其原因说明本次判断与公司前

期判断存在差异的情况及原因，公司前期判断是否谨慎、公告内容是

否准确； 

（4）结合各并购标的近三年的经营情况、行业状况、盈利预测及

实际经营业绩，说明公司以前年度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充分、及时，减

值计提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—资产减值》以及《会计监管

风险提示第 8 号—商誉减值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是否存在不当会计调

节的情形。 

2. 请认真核实各并购标的前期业绩真实性，说明相关收入、成

本和费用的确认是否准确，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情形，是否符合《企业

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3. 请补充说明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情况，包括资产形

成背景、减值测试具体情况及减值原因等，以前期间及当期减值准备

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性，减值计提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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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减值》以及《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—商誉减值》的相关规定，

公司是否存在不当会计调节的情形。 

4. 请自查并补充说明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股

5%以上股东近 1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，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情形，

并报备业绩预告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。 

5.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月 5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

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9 日 

 

 

 


